統計資料背景說明

資料種類：人文及出版統計
資料項目：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臺中文學獎徵文概況  
一、發布及編製機關單位：

   *發布機關、單位：臺中市政府文化局會計室
   *編製單位：臺中市政府文化局文化研究科 
   *聯絡電話：(04)22289111#25311
   *傳真：(04)23713788
   *電子信箱：li406@taichung.gov.tw
   *口頭：

      ( )記者會或說明會

   *書面：

      ( )新聞稿      ( )報表    ( )書刊，刊名：

   *電子媒體：

      ( )線上書刊及資料庫，網址：   
 ( )磁片   ( )光碟片  （(）其他(報表)
三、資料範圍、週期及時效

 *統計地區範圍及對象：凡參加本局每一年度辦理臺中文學獎徵文活動之投稿
                     者，藉以了解文學創作人口，有助於發掘優秀創作人
                     才，均為統計對象。
 *統計標準時間：動態統計欄位，以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發生數字之統 

  計資料為準。






 *統計項目定義：

（一）報導文學類:記錄歷史文化、生活脈動、環境變遷和社會議題，並促進民眾對在地知識的關懷、瞭解、認同和文化參與。
（二）小說類：一般指描寫人物故事，塑造多種多樣的人物形象，擁有完整布局、情節發展及主題的作品。










（三）童話類：以兒童為主要閱讀對象，並具有幻想性和趣味性的敘事文學。
（四）散文類：指與韻文相對的散行文體。特色是本於作者自己真實的生活、情緒、思想出發而形成，不是虛構的，較無音韻及格式上的限制。
（五）新詩類：以白話文撰寫，其特點是形式自由，節奏、形式、題材等都有很多變化，不受傳統詩歌格律限制。
（六）古典詩類:創作形式嚴謹，採用逐句分行並講求音韻格式，徵件須創作組詩（4首為一組），限絕句或律詩組詩，並遵守近體詩格律。 
（七）臺語詩類：指以臺語白話創作符合臺語語言規則及思考之詩作。
（八）客語詩類：指以客語白話創作符合客語語言規則及思考之詩作。
（九）國高中職生散文類：為促進文學扎根，鼓勵國、高中(職)學生接觸文學並投入創作，是以設置本類，發掘更多創作新秀。 
   *統計單位：人。
   *統計分類：
     （一）縱行項目：依報導文學、小說、童話、散文、新詩、古典詩、臺語
                     詩、客語詩及國高中職生散文類等九種類型，其中國高中
                     職生散文再分成國中及高中職組別。
     （二）橫列項目：依總計、男及女區分。

   *發布週期(指資料編製或產生的頻率，如月、季、年等)：年
   *時效(指統計標準時間至資料發布時間之間隔時間)：二個月
   *資料變革：無
四、公開資料發布訊息：

*預告發布日期：每年終了2個月(原訂預告發布日期如遇例假日或國定假

 日則延至下一個工作日發布)
   *同步發送單位：臺中市政府主計處
五、資料品質：

   *統計指標編製方法與資料來源說明：由本局文化研究科依據臺中文學獎文學

創作獎投稿者清冊資料編製。

   *統計資料交叉查核及確保資料合理性之機制：本局業務單位及會計室交叉查

    核，確保資料合理性。 

六、須注意及預定改變之事項：表號11020-01-01-2
七、其他事項：無

